高雄市個別機關學校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課通報表
	通報機關
	
	通報時間
	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
	聯絡電話
	

	停班（停課）通報內容

	機關（學校）
	停班課

日期
	時段(請勾選)
	方式(請勾選)
	原因

	中文

名稱
	英文

名稱
	月
	日
	全天
	上午
	下午
	晚間
	停班停課
	停班
	停課
	交通中斷
	淹水或河川暴漲
	辦公廳舍毀損
	土石流警戒
	其他(請填列原因)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簽章
備註：
一、本府個別機關學校停班停課通報原則：

　　二級機關學校(含幼兒園)        一級機關     人事處      對外發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督導業務之副市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地區公所
二、一級機關(含所屬)停班停課通報人事處據以發布時機：

(一)決定翌日全日或上午停班停課：晚間10時前通報；如晚間10時後仍有機關學校通報停班停課，於翌日凌晨4時30分前通報。

(二)決定下午停班停課：上午10時前通報。

(三)全市性各級學校夜間停止上課：由教育局統一陳報市長同意後，於下午4時20分前通報。
(四)除上開時間外，並得視實際情形隨時通報。
三、如因故無法於通報時間通報情形，請做好業務交接，俾利回報機制順遂。
四、本表經一級機關首長核章後回傳本府人事處考訓科並電洽通知：傳真機3319209
五、本表單請至本府人事處網頁-書表下載-差勤管理下載。

六、如因故無法傳真，請先以電話連絡並於七日內補送。
七、本市六龜、甲仙、茂林、桃源、那瑪夏5個山區如需宣布停班停課，各該轄區區公所請依「高雄市五個山區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課通報表」表格通報，本表免填列。
